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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六届会议 

议程项目 21(c) 

 
 
 

  全球化和相互依存：与中等收入国家的发展合作 
 
 

  第二委员会的报告
*
 

 
 

报告员：雷蒙德·兰德维尔德先生(苏里南) 

 

 一. 导言 
 
 

1. 第二委员会就议程项目 21 进行了实质性辩论(见 A/66/442，第 2 段)。2011

年 11 月 10 日和 12 月 6 日第 34 和 39 次会议对分项目(c)采取了行动。委员会审

议该分项目的情况载于有关简要记录(A/C.2/66/SR.34 和 39)。 

 

 二. 决议草案 A/C.2/66/L.18 和 A/C.2/66/L.78 的审议情况 
 
 

2. 在 11 月 10 日第 34 次会议上，阿根廷代表(代表属于 77 国集团的联合国会

员国和中国)介绍了题为“与中等收入国家的发展合作”的决议草案(A/C.2/66/ 

L.18)，内容如下： 

 “大会， 

 “回顾联合国各次主要国际会议和首脑会议的成果，包括《联合国千年

宣言》和《2005 年世界首脑会议成果》以及大会各项决议的相关规定， 

 “重申其题为‘联合国系统发展方面的业务活动三年期全面政策审查’

的 2007 年 12 月 19 日第 62/208 号决议，其中大会认识到中等收入发展中国

家在消除贫穷领域仍然面临严峻挑战，应对这些挑战的努力应该得到支持，

 
 

 
*
 委员会关于本项目的报告将分 4部分印发，文号为 A/66/442 及 Add.1 至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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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确保迄今取得的成就得以持续，具体方式包括为切实制订全面合作政策提

供支助， 

 “回顾 2008年 12月 19日第63/223号和2009年 12月 21日第64/208号

决议， 

 “重申联合国系统发展方面业务活动的基本特点应当是，除其他外，它

们的普遍性、自愿性、赠与性、中立性和多边性以及能够灵活应对方案国的

发展需要，开展业务活动还要给方案国带来好处，应方案国的要求进行，并

符合方案国本国的发展政策和优先目标， 

 “强调不存在‘一刀切’的发展方式，联合国发展系统的发展援助应该

按照其任务规定，能够适应方案国的不同需要，并符合方案国的国家发展计

划和战略； 

 “表示注意到分别在马德里、萨尔瓦多和温得和克举行的中等收入国家

发展合作问题国际会议的成果，以及在开罗举行的主题为‘提高非洲中等收

入国家竞争力’的区域会议的成果， 

 “回顾联合国系统支持的所有原则，包括可预测性、普遍性和渐进性原

则，并重申必须根据受援国政府请求，向所有方案国包括向中等收入国家和

最不发达国家提供战略支助，以满足它们的具体需要， 

 “注意到按人均收入等标准得出的国家平均值并非总是反映中等收入

国家的实际特点和发展需要，并认识到中等收入国家有很大差异， 

 “认识到需要对联合国各机构、基金和方案针对中等收入国家的分类标

准进行审查，并使其适应所有发展中国家的特殊发展挑战， 

 “回顾尽管极端贫困显著减少，但中等收入国家组中的严重贫穷人口仍

占全世界这类人口的大约 64%， 

 “认识到收入的高度不平等是中等收入国家易受伤害的一个潜在因素，

对大多数中等收入国家的人类发展形成制约，而且许多中等收入国家在减贫

方面取得的进展往往也没有与高增长率保持同步， 

 “认识到，虽然中等收入国家取得了成就并作出了努力，但相当多的人

仍生活在贫穷之中，不平等现象依旧存在，要减少这些不平等现象，就必须

在社会服务和经济机会方面加大投入， 

 “强调指出中等收入国家除其他外在为青年创造就业机会、经济多样

化、技术开发及其国际市场准入等方面仍面临特殊挑战，在这方面，国际社

会必须对这些挑战予以适当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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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切关注一些中等收入国家债台高筑，因此，特别在当前全球金融和

经济危机爆发后，有可能受到严重的债务困扰， 

 “1.  表示注意到秘书长的报告； 

 “2.  确认中等收入国家在努力实现国际商定发展目标，包括千年发展

目标方面依然面临重大挑战，为此着重指出，必须通过与国家优先目标高度

一致的各种形式提供国际支持，满足中等收入国家的发展需要； 

 “3.  承认许多中等收入国家在消除贫穷和实现国际商定发展目标，包

括千年发展目标方面做出的努力和取得的成功，承认它们为促进全球和区域

发展及经济稳定做出重大贡献； 

 “4.  确认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在消除贫穷领域仍然面临严峻挑战，应

对这些挑战的努力应该得到支持，以确保迄今取得的成就得以持续，具体方

式包括为切实制订全面合作政策提供支助； 

 “5.  重申南南合作越来越重要，在这方面，鼓励会员国、各基金、方

案、专门机构和联合国系统其他相关实体将对南南合作和三角合作的支助纳

入主流，以便根据发展中国家的请求，并在由它们自我掌控和发挥领导作用

的情况下，帮助它们发展能力，最大限度地提高南南合作和三角合作的效益

及影响力，以实现其国家目标，同时特别强调包括千年发展目标在内的国际

商定发展目标； 

 “6.  着重指出，必须为实现中等收入国家的债务可持续性做出持续努

力，以避免发生债务危机，为此，注意到并鼓励国际金融机构进一步努力改

善给予这些国家的贷款便利； 

 “7.  回顾发展合作可在推动采取部门间办法，制订政策和方案以及建

立公私伙伴关系方面，并在促进同行参与、能力发展以及区域内和区域间分

享经验和成功方面发挥潜力； 

 “8.  邀请国际社会，包括国际金融机构，考虑到中等收入国家的优先

目标和发展政策，进一步加强对这些国家发展努力的支持，为此酌情开展有

针对性的技术合作，提供资源，转让技术和开展能力建设； 

 “9.  促请国际社会根据每个中等收入国家的具体需要和优先目标，继

续及时采取更多有针对性的适当措施，以逐个解决当前经济和金融危机给这

些国家造成的新的、更多的挑战； 

 “10. 注意到联合国系统和中等收入国家之间的发展合作需要得到加

强，包括使联合国活动的方案编制与中等收入国家的战略和政策及其现有和

新出现的具体需要更加协调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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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邀请联合国发展系统，特别是各基金和方案，以及在区域一级，

根据各自的任务规定酌情加强对中等收入国家的支持，改善与其他国际组

织、国际金融机构和区域组织在这个领域的协调和经验交流，并使其各项活

动的方案编制与各国的发展战略更加协调一致； 

 “12. 强调指出，核心资源因其不附带条件的性质，仍是联合国系统

发展方面业务活动的基石，在这方面关切地注意到，近年来核心捐款在联合

国基金和方案所获捐款中的比例有所下降，确认各组织有必要不断处理核心

资源和非核心资源之间的不平衡状况； 

 “13. 决定在联合国秘书处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内设立一个专门单位，

负责跟踪本决议执行情况和应对中等收入国家面临的特殊发展挑战； 

 “14. 请秘书长就本决议执行情况向大会第六十八届会议提交一份报

告，并决定在大会临时议程题为‘全球化和相互依存’的项目下，列入一个

题为‘与中等收入国家的发展合作’的分项目。” 

3. 在 12 月 6 日第 39 次会议上，委员会面前有委员会副主席比特鲁斯·万

迪·约翰纳(尼日利亚)在就决议草案 A/C.2/66/L.18 进行的非正式磋商基础上

提出的题为“与中等收入国家的发展合作”的决议草案(A/C.2/66/L.78)。 

4. 在同次会议上，委员会应主席提议，同意放弃大会议事规则第 120 条的有关

规定，直接对决议草案 A/C.2/66/L.78 采取行动。 

5. 又在同次会议上，委员会获悉决议草案A/C.2/66/L.78不涉及方案预算问题。 

6. 又在第 39 次会议上，委员会通过了决议草案 A/C.2/66/L.78(见第 9 段)。 

7. 决议草案通过后，阿根廷代表(代表属于 77 国集团的联合国会员国和中国)

和墨西哥代表发了言(见 A/C.2/66/SR.39)。 

8. 鉴于决议草案 A/C.2/66/L.78 已获通过，决议草案 A/C.2/66/L.18 由提案国

撤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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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第二委员会的建议 
 
 

9. 第二委员会建议大会通过以下决议草案： 

 

  与中等收入国家的发展合作 
 
 

 大会， 

 回顾联合国各次主要国际会议和首脑会议的成果，包括《联合国千年宣言》
1
 和

《2005 年世界首脑会议成果》
2
 以及大会各项决议的相关规定， 

 重申其题为“联合国系统发展方面的业务活动三年期全面政策审查”的 2007

年 12 月 19 日第 62/208 号决议，其中大会认识到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在消除贫

穷领域仍然面临严峻挑战，应对这些挑战的努力应该得到支持，以确保迄今取得

的成就得以持续，具体方式包括为切实制订全面合作政策提供支助， 

 回顾 2008年 12月 19日第63/223号和2009年 12月 21日第64/208号决议， 

 1. 表示注意到秘书长的报告；
3
  

 2. 强调指出针对与中等收入国家的发展合作问题继续进行实质性审议的

重要性； 

 3. 请秘书长向大会第六十八届会议提交一份关于与中等收入国家的发展

合作的报告，并决定在其临时议程题为“全球化和相互依存”的项目下，列入一

个题为“与中等收入国家的发展合作”的分项目。 

 

__________________ 

 
1
 见第 55/2 号决议。 

 
2
 见第 60/1 号决议。 

 
3
 A/66/220。 


